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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3_80_8A_

E5_8D_AB_E7_94_9F_E7_c36_326692.htm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卫生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卫

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为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贯彻落实卫生

行政执法责任制，我部制定了《卫生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二六年十二

月二十日卫生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全面

正确实施，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

其执法人员在实施卫生监督检查、卫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措施等执法活动中发生执法过错，按照本办法追究责任。第

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卫生监督执法过错是指卫生行政部门及其

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由于主观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规定

，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执法不当的行为。第四条 卫生监督执

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责罚相当、

教育和惩戒相结合的原则。第五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

主管卫生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

本部门的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第二章 监督执法过错责任

的认定第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在卫生行政执法活

动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存在重大过失，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追究卫生监督执法过错责任：（一） 超越法定

权限执法的；（二） 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导致行



政行为有过错的；（三）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四） 违反法定程序的；（五） 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六） 滥

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第七条 有

下列情形的，应当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有过错，并予以追究责

任：（一）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有

过错的； （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有过错

的；（三）其他方面反映并经核实，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有过

错的。第八条 检验、鉴定人提供虚假、错误检验或鉴定报告

，造成行政行为过错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检验、鉴定机构

及其有关人员的责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违反有关规定，未

按要求进行技术评估、评审，造成行政行为过错的，依据有

关规定追究其责任。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监督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范围：（一）法律规定及标准、规范不明

确或者有关解释不一致的；（二）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行为

错误的。第三章 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第十条 上级卫生行政

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追究下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生的行政行为过

错责任。发生行政行为过错的单位负责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承办人员责任：（一）

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在执法活动中直接作出的行

政行为出现过错的；（三）未能提供准确、真实信息，致使

卫生行政部门做出错误决定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追究负责人的责任：（一）未正确履行职责，发现问题后

未能及时纠正的；（二）改变或者不采纳正确意见造成行政

行为过错的。第十三条 在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因执法人员

共同行为导致行政行为过错，执法人员应共同承担过错责任

，对所做出的错误决定明确表示不同意的人员并有相应证明



的，不承担责任。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

免予追究过错责任：（一）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未造成不良

后果的；（二）过错行为情节轻微。第十五条 对于发生监督

执法过错的责任单位，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作出责令改正、通

报批评的处理。第十六条 对于发生行政行为过错的责任人员

，其所在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作出通报批评、离岗培训

、调离岗位等处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第十七条 被追

究行政行为过错责任的人员不服追究过错责任决定的，可以

依照有关规定提出申诉。接受申诉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三

十日内作出答复，并不得因被追究人的申诉加重处理。第四

章 附则第十八条 对学校食物中毒事故、打击非法行医的行政

执法过错行为，依据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第十九条 本办

法由卫生部负责解释。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